
身手矫健的他， 曾是一名篮球教练， 但对于法律的无

知， 让他为了 5000 元就出卖了职业操守， 出卖公民个人信

息 3 万余条。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房产中介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在黄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黄浦

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段守亮主审并担任审判长， 黄浦检察院

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张征等出庭支持公诉。 市、 区两级人

大代表， 区政协委员、 行政机关代表、 相关行业从业人员以

及媒体代表受邀观摩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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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顾客信息，再当作“商品”出卖
男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2年

判
□ 记者 夏天

决

向快递员、保安购买房

东信息，当作“商品”出卖

来自祖国边陲的廖某， 考入本市

某高校体育教育类专业， 毕业后曾是

一名篮球教练， 后转做房产中介。 在

那里， 他结识了同事王某， 后王某去

了其他中介机构， 仍从廖某处购买客

户信息。

2023 年 6 月至 7 月间， 廖某利

用工作便利， 同时通过网络、 朋友等

渠道， 获得了大量的顾客个人信息，

包括姓名、联系方式、房产地址、车位、

房屋状况等。 “我供职的中介机构，

会向小区保安、 快递员、 外卖小哥等

人群购买房东信息， 因此积累了不少

这方面资源。” 廖某在庭审中透露。

在未获得当事人授权的情况下，

廖某不顾自己作为中介人员曾签署过

的保密协议， 通过微信将上述信息出

售给王某， 获利 5000 元。 经鉴定，

廖某通过微信共发送带有个人信息、

电话号码等信息的数据， 经去重后统

计共 39204 条。

到案后， 廖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廖某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 向他人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 情节严重， 应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事人出售的部分个人信息，

来自于信息所有者自行发布在其社交

网络上的，本就已经公开。这些可以被

纳入统计吗？ ”在法庭辩论环节，廖某

的辩护律师提出上述观点。 对此公诉

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经

明确，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以

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

民个人信息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

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因此即便廖

某是从社交网络获取了部分被害人的

公开个人信息，但仍应认定。 ”

刑事民事一齐追责，还

需公开道歉、赔偿

本案中， 大量业主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 个人信息被作为商品进行非法买

卖， 进而被各类商业营销骚扰， 甚至还

可能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导致公民人

身、 财产存在重大安全风险。 在追究廖

某刑事责任的同时， 刑事检察部门将案

件线索同步移送到了公益检察室。

公益检察室检察官经审查后发现，

廖某的行为侵犯了不特定公民的权利，

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还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侵权责任。 于是， 检察机关同时

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求被

告廖某就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

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永久删除

存储在其手机等介质和社交软件中留存

的涉案公民个人信息数据、 承担公益损

害赔偿 5000 元。

廖某的辩护人指出：“公开赔礼道歉

是否有必要指定‘国家级媒体’？”对此公

益诉讼起诉人表示， 在信息传播高度发

达、广泛的今天，公民个人信息受侵犯已

不再局限在哪个省市。因此，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后的赔礼道歉， 也应通过国家级

媒体传播， 以起到更广泛的影响力。

黄浦法院当庭宣判被告人廖某犯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 11

个月，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5000 元；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连同犯罪工具一并

没收； 禁止被告人廖某在缓刑考验期内

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 判令廖某在国家

级媒体上赔礼道歉并永久删除涉案公民

个人信息数据； 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

5000 元。

□ 记者 陈颖婷

普通画作拍照变身“数字藏品”、

平台交易每次固定涨幅、 年化收益高达

200%以上， 然而一旦投入真金白银，

最终换回的却只有账户里无法兑现的画

作照片和抵用券。 近期， 虹口警方历经

大量梳理分析和甄别调查工作， 最终成

功锁定并打掉一个以投资“数字藏品”

为幌子进行集资诈骗的犯罪团伙， 抓获

林某等犯罪嫌疑人 11 名， 查实涉案金

额达 4000 余万元。

投资“数字藏品”年化收

益可达两倍？

2023 年 7 月， 虹口公安分局接到

市民王先生报案， 称自己在一家名为

“聚艺齐” 的交易平台投资“数字藏

品”， 半年时间里陆续投入 40 余万元，

账面价值已超过 80 万元却无法兑现，

怀疑被骗。

王先生告诉民警， 这个平台是朋友

推荐的， 平台承诺交易的每一幅“数字

藏品” 画作每天都有 3%的固定涨幅，

除去 2.4%需作为手续费支付给平台，

剩余的 0.6%就是获利， 相当于投资

10000 元， 次日即可收回 10060 元， 年

化利率高达 216%。 于是， 王先生便通

过朋友介绍的“团队长” 在平台上注册

成为会员， 当天就以 5000 元的价格拍

下了一幅 《猛虎下山》， 次日便成功以

5150 元的价格抛售， 除去手续费获利

30 元。

虽然金额不大， 但收益率可观， 王

先生遂逐步加大投入、 频繁交易以期扩

大受益， 半年时间陆续投入 40 余万元，

累计“盈利” 近 40 万元。 然而， 就在

王先生想取出本金和盈利之时， 才发现

按照平台规则， 每卖出一幅“藏品” 必

须立即买入同等价位的另一幅， 投资和

收益根本无法兑现。

投入的真金白银， 换来的却是账户

中无法兑现的大量所谓“数字藏品”画作

照片和强制使用的平台抵用券， 意识到

被骗的王先生最终选择了向警方求助。

“数字藏品”幌子下的新

型集资诈骗

“数字藏品” 是指使用区块链技

术， 对应特定的作品、 艺术品生成的唯

一数字凭证， 目前在国内仅限于个人收

藏、 欣赏和展示， 不可转让或者售卖。

该平台以“数字藏品” 为投资标的进行

买卖交易， 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虹口分

局在经侦总队的指导下， 立即成立专案

组开展侦查。

民警调查发现， 该平台的交易标的

名为“数字藏品”， 其实只是一幅幅

“画作” 的照片， 也并未生成唯一序列

号。 平台号称拍卖， 但无论画作题材、

作者一律固定 3%涨幅， 显然不符合拍

卖规律。

综合调查显示， 这家名为“聚艺

齐” 的平台未取得相关资质， 以承诺固

定收益的形式公开宣传， 吸收不特定社

会公众投入资金， 实际上就是打着投资

“数字藏品” 幌子、 以固定涨幅为诱饵

骗取钱财的一种新型集资诈骗。

经过深入侦查， 专案组很快锁定了

以犯罪嫌疑人林某为首的 4 名核心成员

和另 7 名“团队长”， 并于 2023 年 9 月

起至今年 1 月陆续在本市及外省市多地

开展抓捕行动， 将该集资诈骗犯罪团伙

一网打尽。

偷换概念层层设套只为

骗取钱财

到案后， 林某等人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作案事实。 以林某为首的 4 名核心成

员主要负责平台的日常运维、 采购画作

以及客服等工作。 平台上的画作大部分

是林某以 200 至 300 元不等的价格从美

术学校老师、学生手中购入，由团伙成员

翻拍成照片后变身“数字藏品”，以 2000

至 3000 不等的底价挂上平台拍卖。

“团队长” 则通过微信群、 朋友圈

以及口口相传的形式， 不断吸引新用户

登录平台、 参与拍卖。 为了营造“藏

品” 供不应求的假象， 团伙成员自行注

册了许多小号参与拍卖， 每天 10 时就

开拍“抢画”， 确保每幅画每天都易手。

平台后台数据显示， 有时一幅画会在团

伙内部倒手交易好几轮， 直至有新用户

接盘。

诈骗团伙不仅通过收取手续费、 售

卖“抵用券” 非法获利， 而且每幅画首

拍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价也是其非法所

得主要来源。 据统计， 该团伙收取的手

续费累计高达 1700 余万元。

□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网上结识一“军人” 网

友， 对方声称有特殊渠道可以赚钱，

而且稳赚不赔， 轻信之下多次转账

“充值”。 近日， 青浦警方成功劝阻一

起“冒充军人” 投资诈骗， 及时为群

众止损 7 万余元。

“你好， 我母亲要向陌生人汇

款， 对方可能是骗子。” 3 月 17 日，

沈巷派出所接到罗先生的求助电话，

民警立即拨通了报警人母亲罗女士的

电话， 得知其正乘出租车前往银行，

于是联系上了出租车司机， 请其将罗女

士送到派出所。 到所后， 值班警长徐光

和社区民警朱永华便立即对其开展劝

导。据了解，罗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认

识了一网友，对方自称是军人，称有特殊

渠道可以投资中药材销售生意赚钱，稳

赚不赔，罗女士已陆续转账部分钱款。

朱永华一听马上想到近期劝阻的相

同案例， 并将被害人的聊天截图给罗女

士看， 分析此类诈骗手法就是冒充军人

骗取信任后诈骗。 看到其他人被骗的真

实案例后， 罗女士恍然大悟， 打消了再

去银行转账 7 万余元的想法。

投资“数字藏品”年化收益超200%？
虹口警方打掉一个集资诈骗犯罪团伙

网上结识的“军人”有赚钱渠道？


